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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儒家思想与人权的关系

乔清举∗

【摘要】在17、18世纪的西欧启蒙运动中�儒家思想作为 “理性 ” 的化身�启发了欧洲启蒙主义哲学�著名的 《法国
人权宣言》就包含了儒家思想；1948年联合国发布的 《世界人权宣言》也包含有儒家思想。但是�在中国本土�近代
以来为了吸收西欧人权思想�思想界的主要工作是批判以至于清除儒家思想。20世纪90年代以来�美国的儒家研究
者和中国思想界的不少学者认为�儒家思想也是人权的思想�比西方还要丰富。从 “概念认识论 ” 的方法论看�这些
观念其实并不是人权思想；如果把这些内容等同于人权�不仅是对儒家思想和人权思想的误解�也十分不利于人权建
设。儒家思想对于当代世界人权建设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。鉴于当今人类生存所面临的生态等各类问题�可以运用儒
家思想重构人权观念�把人权置于人与人、人与社会、人与自然的整体框架中进行思考�形成第四代人权观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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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儒家思想对于近代以来人类
人权观念形成的促进

早在17至18世纪�儒家思想就已经在遥远
的欧洲与人权观念发生了联系�促进了欧洲近代
人权观念的产生。

（一 ） 东学西渐：中国文化在近代欧洲的传播
　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在欧洲产生影响�传教士
与有力焉。从明朝中期起到清朝顺治、康熙、乾
隆时期�多明我会 （拉丁名ＯｒｄｏＤｏｍｉｎｉｃａｎｏｒｕｍ�
又译 为 道 明 会 ）、方 济 各 会 （Ｆｒａｎｚｉｓｋａｎｅｒ／
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ａｎ）、耶稣会 （拉丁名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Ｊｅｓｕｓ�
Ｓ∙Ｊ．） 不少传教士来到中国。传教士为了促使西
方理解中国也可以接受宗教�把中国文化传播到
了西方。他们传播中国文化的工作主要有三个方
面：一是直接把中国书籍带到西方去；二是撰文
介绍中国的文化、历史与哲学；三是翻译中国典
籍。传教士带到西方的中国典籍的数量十分庞大�
如1682年柏应理 （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Ｃｏｕｐｌｅｔ�1623－1693）
带走的书籍有400余册；1694年白晋 （Ｊｏａｃｈｉｍ
Ｂｏｕｖｅｔ�1656－1730） 带走的典籍有300多卷�包
括 《通志》、《文献通考》、《永乐大典》、《古今图
书集成》等。传教士还撰写了大量的书籍介绍中

国的情况�如利玛窦的日记 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、
杜赫德 （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ＤｕＨａｌｄｅ�1674－1743） 的
《中华帝国志》、殷铎泽 （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Ｉｎｔｏｒｃｅｔｔａ�
1625－1696） 的 《中国哲学家孔子》等。《利玛窦
中国札记》出版了四种拉丁文本、三种法文本以
及德、西、意、英等文本�较为详尽地介绍了
16－17世纪中国的情况�引起了西方知识界对于
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向往。杜赫德46卷本的 《中华
帝国志》�可谓18世纪西方编纂的一部中国百科
全书�影响十分广泛。

传教士还翻译了大量的书籍�使西方直接了
解到了儒家的核心－－－哲学。1661年至1662年
间�柏应理等人陆续将 《论语》译成拉丁文。
1687年�柏应理把殷铎泽等人翻译的 《大学》、
《中庸》等编辑成 《中国哲学家孔子》 （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
Ｓｉｎａｒｕｍ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ｕｓ） 在巴黎出版。书后附有柏应
理编写的 《中华帝国年表》 （ＴａｂｕｌａＣｈｒｂｎｏｌｏｇｉｃａ
ＴＶＩｏｎａｒｏｃｈｉａＳｉｎｉｃａ�2952Ｂ∙Ｃ－1683Ａ∙Ｄ．） 和绘
制的中国15省、115座大城市的地图。这部著作
是17世纪欧洲介绍儒家哲学最为完备的书籍。此
外�冯秉正 （Ｊｏｓｅｐｈ－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－Ｍａｒｉｅ－Ａｎｎｅｄｅ
ＭｏｙｒｉａｃｄｅＭａｉｌｌａ�1669－1748） 把 《易经》、《通
鉴纲目》也都译成了拉丁文。启蒙运动时期�思
想家们已经能够看到相当数量的中国典籍和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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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文化的介绍了。
（二 ） 儒家文化对于世界理性、人权概念形

成的促进　儒家文化在近代欧洲重要而又积极的

影响�是促进其形成了 “理性 ” 和 “人权 ” 的
观念。
17、18世纪欧洲面临的任务是继续深入启

蒙�打破封建君主专制�打破基督教的束缚�建
立 “理性 ”。 “理性 ” 在政治方面是从君主专制
中解放出来�在思想方面是从基督教的束缚中摆
脱出来。神权和君权这两个对象�在中国很早就
被儒家思想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消解。关于神权�
周代用 “德 ” 补充天命�提出 “天命靡常�惟
德是辅 ”； 《论语》说 “子不语怪力乱神 ”、 “敬
鬼神而远之 ”�奠定了儒家思想对于鬼神的理性
态度。关于君民关系�周代提出了 “民本 ” 的
概念。重德和民本的思想�陈荣捷先生认为是人
本主义 （ｈｕｍａｎｉｓｍ）①�是很有道理的。 “己所不
欲�勿施于人 ”、 “己欲立而立人�己欲达而达
人 ” 包含了对于君主和臣民之间利益的平衡�具
有一定的平等意识。儒家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史
上产生影响�正是因为它包含了这种平等的普遍
性形式②。儒家哲学的理气概念、人性善的观
念、自然法的思想对西欧冲破神权产生了影响。

欧洲启蒙运动在儒家文化中发现了它所需求

的理性主义－－－这也正是儒家思想超越时代的普
遍性所在。西欧思想家认为�中国政治是 “当时
动荡的欧洲政局的一个理想模型 ”� “中国民族
是一个纯粹理性的民族 ”③�欧洲文化所缺乏的
理性可以从中国儒家哲学那里得来。孟德斯鸠
（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ｔ�Ｂａｒｏｎｄｅ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�
1689－1755） 认为�法律即是理性�理性来自中
国。百科全书派关于中国哲学家的见解直接采自
伏尔泰 （Ｖｏｌｔａｉｒｅ�1694－1778）、狄德罗 （Ｄｅｎｉｓ
Ｄｉｄｅｒｏｔ�1713－1784） 在 《百科全书字典》中对
于中国部分的如下论调： “中国民族极能同心合
力�他们历史的悠久、精神、艺术、学问、政
治、哲学各方面�不仅压倒所有其他亚洲民族�
据一部分学者的意见�他们所有的优点甚至可以
和欧洲最开明的民族竞争。”④ 百科全书派甚至
说： “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。”⑤ “我们不能像
中国人一样�这真是大不幸。”⑥ 伏尔泰把孔子
作为不言神的 “有神论的模范 ”�狄德罗主张用

宋明理学的 “理 ” 代替基督教的神�被称为
“欧洲的孔子 ” 的法国经济学家魁奈 （Ｆｒａｎｃｏｉｓ
Ｑｕｅｓｎａｙ�1694－1774） 认为中国是开明专制并
赞同这一制度。

儒家哲学的理性主义精神也融入了德国哲

学�是其 “理性 ” 概念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。
日本学者五来欣造在 《儒教对于德国政治思想的
影响》中证明�莱布尼兹的理神论、道德观与政
治观受中国的影响⑦。赖赫淮恩的 《中国与欧
洲》指出�莱布尼兹的 “ 《单子论》极其和中国
儒释道三教的德性论相同�他所提出的 ‘预定和
谐’又极像中国的 ‘天下之道’。莱布尼茨和中
国的哲人一样�深信实际世界有其统一性�精神
上有日新又新的进步�所以非常乐观。他们都以
为宗教的任务在于创造知识�目的在于教成对于
社会有用的行为。这就是欧洲启明 ［蒙 ］ 运动
的福音。他们以为道德就是快乐�快乐为所有思
想的最高目标 ”⑧。德国启蒙思潮的开创者沃尔
夫 （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Ｗｏｌｆｆ�1679－1754） 受儒家哲学的
影响�并因此与校方和普鲁士国家冲突而被驱逐
出境。他在 《中国的实践哲学》中赞扬中国的
理性主义�认为只有理性主义才是真正的道德原
理。康德是沃尔夫弟子舒尔茨 （Ｓｃｈｕｌｔｚ） 的弟
子。黑格尔在 《历史哲学》中说： “中国人承认
的基本原则为理性 （ｒｅａｓｏｎ） 叫做道；道为天地
之本�万物之源。”⑨ 朱谦之认为�黑格尔哲学
也受儒家典籍如 《大学》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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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家思想对于欧洲启蒙运动最显著的影响�
是孔子的 “己所不欲�勿施于人 ” 写进了 《法
国人权宣言》。《法国人权宣言》第4条称： “自
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。因
此�各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�只以保证社会上其
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。此等限制仅得由
法律规定之。” 这一条的原型是孔子的 “己所不
欲�勿施于人 ”。伏尔泰推崇此语�罗伯斯庇尔
（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ｅｎＦｒａｎçｏｉｓＭａｒｉｅＩｓｉｄｏｒｅｄｅＲｏｂｅｓｐｉｅｒｒｅ�
1758－1794） 将它写进了 《法国人权宣言》①。

儒家思想也是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 《世界
人权宣言》的基调之一。该 《宣言》第1条据
当时的制定者ＰｉｅｒＣｅｓａｒｅＢｏｒｉ所说�最初是 “所
有人都是兄弟。既然人被赋予了理性�是一个家
庭的成员�那么他们是自由的�在尊严和权利方
面是平等的 ”。当时参与起草 《宣言》的中国代
表认为�应该在 “理性 ” 之外加上 “仁 ”。他们
指出�仁 “是根本的同情、怜悯和恻隐�是所有
人共同具有的 ”。经过讨论�起草者最终加上了
“良心 ”。起草者认为： “良心不是内在的道德法
庭的声音�而是道德的情感的和同情的基础�是
一个理性必须培养的客观地呈现于所有人的 ‘端
倪’。” 定稿是： “人人生而自由�在尊严和权利
上一律平等。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�并应以兄弟
关系 的 精 神 相 对 待。”② 狄 百 瑞 （Ｗｉｌｌｉａｍ
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ＤｅＢａｒｙ） 认为�这表明西方的个人自
治 （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） 的思想在 《宣言》中
没有占据主导地位�相反�孔孟的仁却成为了
《宣言》的基调；而且� 《论语》中以家庭为中
心的 “普天之下皆兄弟 ” 也存在于 《宣言》之
中③。其实�对于家庭的重视还可见于 《宣言》
第16条第3款： “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会单
元�并应受社会和国家的保护。” ＳｕｍｎｅｒＢ．
Ｔｗｉｓｓ又指出� 《宣言》还受了 “性相近、习相
远 ” 的启发� “儒家传统对于人们对人权的正确
理解不仅不冲突�而且可以做出贡献 ”④。

二、 “人权 ” 概念在近现代
中国的出现及其语境

（一 ） 近代中国的语境问题　在近代中国�
最先出现 “人权 ” 概念是1897年⑤。关于儒家

思想和人权的关系�则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进入
思想界的视野而得到讨论的。当时的社会思潮是
对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的挫折和失败
进行反思�学界普遍认为儒家思想是封建专制主
义的源头�是对人性、人道和人权的扼杀。1915
年9月�陈独秀发表著名的 《敬告青年》�高揭
“科学和人权并重 ” 的旗帜批判 “孔教 ”⑥。新文
化运动和五四时期的这种认识为中国知识界关于

人权和儒家思想关系的认识定下了一个基调�那
就是二者是相互对立和排斥的。

（二 ） “人权 ” 在当代中国的出现及其与儒
家学说关系的讨论　 “人权 ” 话题在当代中国、
以至于中国之外的中国学或汉学界登上学术舞

台�是1989年下半年以后的事情�是从一个政
治和外交话题转变为一个学术话题的。总体态度
是肯定儒家哲学在人权方面有积极意义�其中的
一些理念可以丰富和补充人权思想。

在把儒学和人权结合起来进行思考方面�美
国的中国哲学研究者开风气之先。1983年�狄
百瑞撰 《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》 （ＴｈｅＬｉｂｅｒａｌ
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 ）�认为宋明时期儒家 “为己
之学 ” 强调 “自得 ” 和承担天下的责任感�这
是自由主义的特质。他使用的 “自由 ” 不是通
常的 “Ｆｒｅｅｄｏｍ”�而是 “Ｌｉｂｅｒａｌ”�是 “人文化
成 ” 的意义。1998年�狄百瑞又出版 《亚洲价
值与人权－－－一个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》 （Ａｓｉａ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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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： Ａ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

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） 一书�沿用这种 “自
由 ” 概念�指出儒家的人文化成、儒家的自我人
格的形成是自愿化、自由化和自我决定性①。他提
出了 “儒家个体主义 ” 的概念�称之为 “人格主
义 ”�而不是近代西方的自由主义 （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）
个体主义。 “人格主义把人格的价值与尊严不是表
述为野蛮的、粗鲁的个体�而是在现成的文化传
统、本己的社会共同体及其自然环境中塑造成型
并达到充分的人格的自我。”② 以这种自由观为基
础�狄百瑞重视中国传统社会中以自愿原则结合
起来的乡约组织�把这种团体看作是儒家人权的
表现。 “儒学本身是一种自由的传统�没有该文化
之外趋势与影响的帮助�它也能够产生人权并维
系之。”③ 1998年�狄百瑞还和杜维明主编了 《儒
学与人权》（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） 论文
集�基调是反思和批评当代西方人权观念的局限
性�说明儒家哲学与人权观念的亲和性。2001年�
中国出版了 《儒家与自由主义》一书�收录了杜
维明、白鲁恂 （ＬｕｃｉａｎＰｙｅ）、狄百瑞、孟旦
（ＤｏｎａｌｄＪ∙Ｍｕｎｒｏ）、罗思文 （ＨｅｎｒｙＲｏｓｅｍｏｎｔＪｒ．）
等学者的论文。这些论文的基本倾向和 《儒学与
人权》相近�大体上是反思人权概念的普遍性�
批评西方尤其是美国人权观念的局限性�肯定儒
家传统与人权、民主的联系。如杜维明认为： “自
由主义最核心的一些价值�例如自由、平等、权
利、公义、契约、公民社会、民权、权利的合法
性等等�每一个问题都可以从儒家来作进一步的
了解……儒家的 ‘天行健�君子以自强不息’的
人格的自由境界所包含的信息是无法量计的�很
值得我们发掘。”④ 罗思文认为� “古典儒家 ”
“比自由主义更为高明 ”⑤。荀子的思想已经有了
关于人权的第二级内容 “社会与经济人权或民主
发展的萌芽 ”⑥。

中国学界受国外研究的影响�在儒学和人权
关系的认识上�和美国儒家研究者的观点趋向一
致。中国学者的观点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种：其
一�儒家虽无 “人权 ” 概念�但可以接受人权
的思想。如陈来认为�本无并不妨碍可以因接受
而后有。 《世界人权宣言》的原则、 《经济、社
会、文化权利国际盟约》�没有儒家不可以接受
的⑦。其二�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资源可以转化

为民主观念。俞荣根、李存山都持此观点⑧。比
这两种观点更为积极的是�其三�肯定儒家具有
人权思想�甚至比西方还要丰富和完备。比如�
孔子有 “富之、教之 ”�孟子的 “制民之产 ” 和
“谨庠序之教 ” 是儒家的经济权和教育权思想；
战国时期知识分子可以四处游说� “处士横议 ”
是言论自由权；孟子赞同 “革命 ” 的思想是儒
家的人身自由权⑨。其四�这种观点也最为独
特：反对儒家思想与西方民主、人权思想的任何
结合�主张纯化儒家思想�剔除其中近代以来受
西方影响的成分�恢复中国古代的王道政治〇10。
这是被称为中国大陆第四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

的蒋庆的观点〇11。

三、从 “概念认识论 ” 看儒家的人权
观念与近代人权概念的差异

必须指出�上述儒家思想并不就是人权思
想。无视二者的差异�把二者等同是不正确的。
本文提出 “概念认识论 ”�来说明学界认识的
偏差。

概念认识论是通过对于概念的提出、使用和
概念内涵在使用过程中的变动进行分析�来考察
人类的认识活动。概念认识论是内涵逻辑。我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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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⑥
⑦

⑧

⑨

〇10

〇11

狄百瑞： 《亚洲价值与人权－－－从社群主义理论》�陈立
胜译�台北：正中书局股份有限公司�2003年�第64页。

狄百瑞：《亚洲价值与人权－－－从社群主义理论》�第25
页。

狄百瑞： 《亚洲价值与人权－－－从社群主义理论》�第
180页。

《儒家与自由主义》�北京：三联书店�2001年�第73
页。

《儒家与自由主义》�第228页。
《儒家与自由主义》�第242页。
陈来： 《儒家伦理与 “人权 ” 价值》� 《北京大学学报》

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�第59－60页。
俞荣根： 《民权－－－从民本到民主的接转》� 《船山学

刊》2000年第1期；李存山： 《从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》� 《浙
江学刊》2005年第4期。

公羽： 《儒家传统与人权·民主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综
述》� 《东岳论丛》2001年第6期；李存山： 《儒家的民本与人
权》� 《孔子研究》2001第6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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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认识论上把 “人权 ” 概念 （Ｃ：Ｃｏｎｃｅｐｔ） 的
各个含义 （Ｎ：ｎｏｔｉｏｎ） 作为它的不同的义项
（Ｉ：ｉｔｅｍ）。概念的一个含义或一项内涵是它的
一个义项。那么�人们通常会认为�Ｃ＝ｉｎ1＋
ｉｎ2＋ｉｎ3＋……ｉｎｎ。也就是说�概念的意义是它
的各个义项的总和。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。
运用到中西人权说�就是把前述儒家的所说各项
权利的内涵加起来等于或多于西方的人权观念。
可是�问题恰恰出在Ｃ＝ｉｎ1＋ｉｎ2＋ｉｎ3＋……ｉｎｎ
上。从概念认识论来看�概念的意义不等于、而
是大于它的内涵义项的总和：Ｃ＞ｉｎ1＋ｉｎ2＋ｉｎ3
＋……ｉｎｎ。
为什么会如此？我们必须指出�一个概念的

意义至少还包括它产生的历史背景 （ＨＣ：
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）�它的形式特征 （ＦＴ：ｆｏｒｍａｌ
ｔｒａｉｔ）�它的运用的实际效果 （ＲＥ：ｒｅ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）�
它的内涵的开放性 （ＮＯ：ｎｏｔｉｏｎ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） 四个
方面的内容。这样�要准确地认识一个概念�必
须认识到它的上述五个方面：Ｃ＝ＨＣ＋ＦＴ＋ＲＥ
＋ＩＮ＋ＮＯ。当前关于儒家与人权关系的认识�
只看到了上述五个方面中的一个�即内涵义项内
容�而遗漏掉了另外四个方面的义项。

我们首先看看人权概念的形式特征。第一个
应该提出的是它作为一个概念的 “自在性 ”。就
是说�一个概念的内涵包含着提出者对它是 “这
一个 ” 而不是 “另一个 ” 概念的自觉意识。这
种自觉意识反映到概念上�是概念的自我同一
性�或者说是 “自性 ”。把散在的跟这个概念的
诸义项相同或相近的各个词汇加起来�并不等于
这个概念。因为它没有承担概念的 “自性 ” 的
载体。落实到中西人权比较上就是说�把儒家对
于人的 “经济权 ”、 “受教育权 ” 加起来�并不
就等于 “人权 ”。原因就在于这里还缺乏作为一
个概念的自觉意识�这种自觉意识不是把人权的
几个单项内容相加就能加出来的。凡是把儒家的
近似人权的观点直接看作人权概念的做法�都不
过是研究者把当今这个概念所带有的文化意识、
或者说它的同一性、或者说研究者的自我意识�
加到古代学说上去的�是一种 “赋值 ”。赋值可
以是诠释�是 “接着说 ”�是发展�而不可以说
是 “照着说 ”。第二个形式特征是人权概念的
“个人 ” 性和 “权利 ” 性。人权概念中的人是每

一 “个 ” 人。儒家文化较早发现了作为个人的
人�可是�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�都没有强调财
产权的 “个 ” 人性。 “制民之产 ” 的对象单位是
“数口之家 ”�而不是个人。另外�西方人权中
的单个人具有自律、自主的特点�儒家文化对于
个人的 “个 ” 性的认识不及近代西方哲学。

除了形式特征外�还有概念的开放性�即前
述ＮＯ。它是个变量�所以�概念Ｃ的全部含义
也是一个变量。这意味着概念不仅不等于它的各
个内涵义项的总和�也不等于它的五个义项的静
态总和。概念意义的开放性是概念使用的灵活
性�亦即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一个词的意义是它的
用法。用法的灵活性是概念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
而产生的�同样不是静态地把概念的各个义项加
起来就能得到的。比如�人权概念的内涵按照通
行的认识�可以分为第一代、第二代、第三代三
种含义。大致说来�第一代突出的是政治权�第
二代突出的是经济权和生存权�第三代为 ” 集体
人权 ”�显示的是广大第三世界的民族自决权。
从第一代到第三代含义的发展�就是这个概念的
开放性。与人权概念的某一义项的意义近似的概
念�并不具有人权概念的开放性和使用的灵活性。

至于西方人权概念的 “权利 ” 性�更是它
的重要的或者具有根本性的形式特征。人权是一
种 “权利 ”。政治权利、人身自由权、经济权、
受教育权、言论自由权利等�都是近代以来西方
经过启蒙运动、经过与专制王权的斗争而获得的
权利。它是人的自觉的行为。权利是对行政当局
的一种强制性的要求�具有 “确定性 ”�不可剥
夺、不可让渡、不可交易、不可被收回的�不是
行政当局单方面的施予或恩赐。一个政权或行政
当局不仅要在法律体系上�而且也应在行政制度
上切实保障人权的落实。这样�人权就不仅是一
种观念�还是一个法律体系�一套制度体系�一
种实际运行效果。狄百瑞提出： “建制性的框架、
法律的保障以及对抗性的权力结构�一切有助于
保护这一开放的咨询与意见交流之物�对于任何
一种自由主义的生存来讲�越发成了不可或缺的
事情了。”① 这种观点值得赞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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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狄百瑞： 《亚洲价值与人权－－－从社群主义理论》�第
179－180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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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家文化中没有 “权利 ” 的概念。儒家对
于生命、财产、教育等问题的认识�都没有上升
到 “权利 ” 的高度。孔子的 “富而后教 ”、孟子
的 “制民之产 ” 都是对于百姓的一种 “厚待 ”、
“德治 ” 或者 “仁政 ”�至多是统治者和百姓之
间的共识或默契�而不是百姓的权利。比如�在
古代社会�农民并没有完整的土地所有权�而是
和王朝共有。由于百姓的权利不是一种刚性的约
束�不是在百姓和王朝之间共同认可的契约或法
律�而是一种柔性的厚待和默契�可多可少�可
有可无�甚至长期没有�这样就会发生 “革
命 ”。 “革命 ” 实际上是彻底的主权在民。不过�
在中国古代�由于缺乏权利意识�没有把政权的
更替理性化�而是周而复始地采取了暴力形式。
认为儒家这些观念直接就是 “人权 ” 思想�不
仅是对儒学的误解�也妨碍了对于人权的深入认
识�对于当代人权建设尤其不利。

四、儒家思想的意义：第四代人权观
（一 ） 儒家思想作为第四代人权的支点　儒

家思想虽然不就是人权思想�但这并不意味着它
不能转化为人权思想。儒家思想不仅可以转化�
而且从当今人类的存在状况来看�它还具有 “校
正 ” 现代人权观念�形成第四代人权观念的
价值。

当前人类的存在状况是工业高度发达�科技
迅猛发展�联系异常紧密�各类生态灾害空前严
重�许多问题都成为全球性问题。比如�环境污
染、气候恶化、海平面上升、水资源欠缺、臭氧
空洞的扩大等�都不是局部性的�而是全局性、
全球性的问题。人类必须在人与人之间、国与国
之间的层面上来解决这些问题。随着科技、交往
和全球化的发展�人类相互之间的影响和依赖更
加明确和直接；人类产生了共同的问题�形成了
共同的命运。这就迫切需要改变近代以来纯粹以
“个人 ” 为基本支点的人权观�加入 “关系 ” 的
因素或者以关系为中心认识人权。从儒家的观念
来看�人是一种关系中的人�国家是一种关系中

的国家。人类必须从全球的角度、从超越单纯主
权国家和自治的个人的角度来考虑和处理这些问

题。个人与国家都处于他人与他国的联系的网络
之中。每个人都对地球上的任何人负有责任�每
个国家都对地球上的任何国家负有责任。一个
人、一个国家的存在包含着使其他人、其他国家
也能同样地存在的规定性�人只有同时让他人、
国只有同时让他国也能同等地存在的情况下�才
能完成或实现自己的存在。这就是 《中庸》所
说的个人实现自己的本性�包含着让他人、让万
物都能实现自己的本性的规定性；也是孔子所说
的 “己欲立而立人�己欲达而达人 ”、 “己所不
欲�勿施于人 ”� 《大学》所说的 “絜矩之道 ”。
“絜矩之道 ” 的儒家精神应该成为第四代人权观
的基本精神。

（二 ） 化德性为人权　第四代人权观还必须
更加具有 “积极性 ”。就是说�它不仅规定人可
以有消极地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不做什么

的自由�而且还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人应该出
自良心、为了他人和社会 “积极地 ” 去做一些
事情。在自由和平等之间�它更加注重平等、更
加注重社群性、更加注重正义。也就是说�更加
突出地把德性良知作为人权的内容�把人的德性
进一步转化为人权。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�
都不能为了自己生活舒适而大量地消耗会给自然

造成严重负担、导致他人丧失家园的碳资源。这
使得我们对于把生命的完整性理解为无限地消耗

自然资源、把自由理解为选择一种不受限制的生
活方式的思想、把财产权理解为无止境地占有商
品和资源的人权观有一个根本的改弦更张。儒家
所说的 “仁者爱人 ”、 “恻隐之心 ”、 “天人一体 ”
都应该成为第四代人权观的内容。社群主义的观
点是值得肯定的。第四代人权观应把个人和国家
置于与他人、与他国、与自然的整体框架中进行
思考�它是生态性的、全人类平等地和谐共存
型的。

（责任编辑　杨海文 ）

101


